附件1
质量安全承诺书


我公司清楚作为学校食材食品集采集配供应商需承担 的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，将加强自律，并郑重承诺如下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《国家食品卫生标准》《农产 品质量安全法》《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》等 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从事经营活动，对贵单位和社会公众 负责，保证食品安全，接受社会监督，承担社会责任。
二、持有合格有效的《营业执照》及与供货品类相对应 的《食品生产许可证》或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等全部必备资 质，并保证在资质许可范围内向贵公司提供完全符合国家食 品卫生安全标准的产品，同时，我司保证能根据贵公司要求， 及时提供由有资质的检验机构出具的、真实有效的产品检验 合格报告。
三、保证食品原料来源合法、安全，不提供以下食品：
(一)无证、照的供应商、农贸市场等销售的米、面、 食用油、调味料等食品、食品添加剂和一次性餐具等食品相 关产品。
(二)过期、变质或预包装无中文标识、无生产厂家、 生产日期、标注内容不齐全、包装不完整或稍水油等假冒伪 劣食用品。
(三)非定点屠宰单位供应、未经检疫合格的猪肉，来 源不明或不符合要求的水产品，以及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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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及其制品。
(四)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禁止生产经营的其他
食 品 。
四 、不弄虚作假，造成食堂食品安全问题的，我公司承 担一切法律后果和赔偿责任；经检测不合格的产品，同意一 律当场销毁。
五、自觉建立票、据、证档案，无条件配合食堂工作人 员建立食品原料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进货查验记录 制度，按要求如实记录相关进货信息。
六、接受和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本单位的食品安全 监督检查，如实提供有关情况资料，并落实监督部门提出的 整改意见，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及时报告。
七、自行承担工作及运输过程的安全生产管理及责任。 本公司自愿签署以上承诺，并将严格履行承诺，如有违
法，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接受处罚。欢迎社会各界 予以监督。该承诺书与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

单位： ( 盖 章 )



授权代表或法定代表人(签字):





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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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1、 公司营业执照及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。
2、 包括但不限于《生猪屠宰许可证》、《畜禽屠宰许可证》、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、《食品生产许可证》等）（详见资质要求及供应商特定资格条件、经营场地及设备设施资格要求）等相关资质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公章。
3、 遴选保证金缴纳凭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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